
第八條附表七修正規定 
附表七：校舍建築面積之列計方式 

一、應有校舍建築面積：依日間學制學生數乘以學生每人所需校舍建築面積計算。

但其計算所得低於以進修學制學生數計算之應有校舍建築面積時，依進修學

制學生數計算所得辦理。 

（一）學生每人所需應有校舍建築面積基準（單位：平方公尺/每人）： 

 1.專科班 

      學生數 

類型 

專科班 

一千人以內 
一千零一人至三

千人 
三千零一人以上 

商業、護理、語言類 
10 9 7 

醫技、藥學、家政、

藝術、體育類 12 11 9 

工業、農業、海事類 
14 13 11 

  2.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學生數 

 

類型 

 

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 

一千人

以內 

一千零一

人至三千

人 

三千零一

人以上 

四百人以

內 

四百零一

人至六百

人 

六百零一

人以上 

文法商、管理

及教育類 10 9 7 13 12 11 

理學類（不包

括醫學系、牙

醫系）護理及

體育類 

13 12 10 17 16 15 

工學、藝術、

農學、生命科

學類 
17 16 14 21 20 19 

醫學系、牙醫

學系 23 22 20 29 28 27 

（二）學生數之列計原則 

1. 第二部或乙部學生得以二分之一計。 



2. 經本部核准實施春、秋二季招生方式之系、科班，以實際在校上課之系、科

班學生數計算。 

3. 修習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實習課程之學生，為全學年度在校外實習者，

當學年度之學生數得予扣除；部分學分在校外實習者，當學年度之學生數得

扣除校外實習學分數占總學分數之比例。但扣除之學生數比例，最高不得超

過該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學生數之八分之一，且學生於就讀學校附設

之醫院、實習會館、旅館及實習林場等附屬作業組織修習實習課程者，不得

扣除。 

二、實有校舍建築面積：依本部核定校區（含分部）之建築，屬自有產權且已取

得使用執照，並提供正式學籍學生活動、教學、研究使用之面積計算；專供

推廣教育使用及對外營業之建築不得計列，但符合下列條件之建築，得予列

計： 

（一）中華民國六十年十二月二十二日建築法修正公布前已建築完成而未領有

使用執照之校舍建築，其產權登記為學校所有者，得合併採計。但一百零

二年八月一日後，前開建築未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使用執照，或

未備具建築物結構安全鑑定書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合格證明文件者，

不得合併採計。 

（二）租用校區外提供學生宿舍使用者，應符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定、消防法及建

築管理等相關法規之規定，其租賃合約至少四年以上，且經法院公證證明

者，其納入計算之面積，不得超過該校校舍建築面積之百分之十。 

學校附設醫院、實習會館、旅館及實習林場等附屬作業組織之校舍建築中，屬

確實提供教學、研究使用之部分。 
 
 
 
 
 
 
 
 
 
 
 
 
 
 
 
 
 
 
 
 
 


